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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权集中与服务业企业实际税负

———基于PSM 方法的政策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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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２００８年企业所得税征管机构调整的政策契机,采用新三板上市服务业企业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
年财务报告数据,运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法,比较政策实施前后成立的可比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探究税收征

管权集中对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高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

负,且当服务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低时影响较大;依据企业特征分组,征管权集中只对享受优惠税率的高新

技术企业或资本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显著影响.税收征管权集中能够显著提高所得税征管效率,应当成为所得税

征管制度改革的方向,同时应加强对地方政府征管企业的稽查力度,减少税收竞争造成的所得税流失和税负不

公.长远地看,税收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升所得税实际税负,应当适时调整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企业降成本.

关键词:税收征管权集中;企业所得税;税收竞争;实际税负;倾向评分匹配法

中图分类号:F８１０４２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Ｇ５２３０(２０１８)０３Ｇ００８７Ｇ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Ｇ０３Ｇ０８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资金资助项目“财税政策助推供给侧改革促陕西经济增长研究”(２０１６D０１３)

作者简介:邓晓兰(１９５８— ),女,四川成都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金博涵(１９９２— ),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税收不仅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更是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背景下,“降成本”的一个重要工具就是降低企业税负,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积极性.在我国分税制的背

景之下,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税收竞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税收征管的执法力度上有很大差别,
这使得向中央政府负责的企业和向地方政府负责的企业面临着不同的征管环境,不仅存在企业所得

税实际税率与法定税率不一致的问题,不同企业所面临的实际税率也不相同.决定企业税负的不仅

有法定税率、税收优惠条款等制度因素,还包括税收征管等实际执行因素.自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

来,各税种的立法权均为中央所有,地方政府拥有的权力只有税收征管权.换言之,地方政府可以通

过放松或加强征管,来变相施以税收优惠,给企业实际税负带来很大影响.因此,研究企业所得税实

际税负问题,决不能忽视税收征管权限集中或者分权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处

于不断调整之中.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税收方面仍存在着显著的目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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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接受双重领导的税收征管机构仍有可能陷于博弈困境,进而短期内无法实质上改变征管机构不

同给企业实际税负造成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正是在这多重的现实背景下考察税收征管权集中对企业

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结论既可以评估所得税征管机构调整政策的经济效应,理顺国地税机构合并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博弈,又能为未来调整企业所得税税率和优惠、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提供参考,
减少征税效率损失,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税收征管权集中对企业税负的影响主要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有关.Oates(１９７２)提出资本

的流动性会引起地方政府间为争夺流动税基而进行的横向税收竞争[１](P３１－６５),Wilson(１９８６)和

Zodrow(１９８６)将这一观点正式化[２][３],这一观点对理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问题同样适

用.汤玉刚和苑程浩(２０１０)指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中国地方政府仅拥有税款的部分收益

权和征管权,进行税收竞争的工具是“征管效率”[４],而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各州拥有相对完整的

税权,普遍以税率作为税收竞争工具,因此,国内外学者对税收征管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国外学者更多

关注税收征管制度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在地方政府间存在横向税收竞争时,税收征管

制度安排对企业均衡税率的影响.其一,大部分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权集中会提高企业均衡税率.谢

贞发(２０１４)指出,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企业所得税由地方税转变为共享税,税收收入的６０％由中央

分成,这降低了地方政府征管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地方政府进行横向税收竞争的成本,因此,企业所得

税由地方征管时均衡税率较低[５],而田彬彬和范子英(２０１６)、王剑锋(２００８)、范子英和田彬彬(２０１３)
以及谢贞发和范子英(２０１５)的研究则表明由中央政府征管会抑制地方政府的横向税收竞争,避免地

方税收努力下降造成的效率损失,提高均衡税率[６][７][８][９].其二,也有部分文献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

提出了相反看法.吕冰洋和郭庆旺(２０１１)指出,分税制实施以后,中央与地方税权边界清晰,各自征

管各自享有收益权的税种能够提高税收努力程度和征税能力[１０];但是周黎安等(２０１１)研究表明,从
国税、地税部门税收努力的边际回报来看,地税税收努力表现在税收收入上的回报高于国税,重要原

因之一是地税对地方企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如果加大征税努力,增税的潜力较大[１１].基于此,税收征

管权集中可能会降低企业的均衡税率.其三,税收征管权集中对均衡税率的影响还与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税收优惠政策、财政依存度等外部经济环境有关.李香菊和赵娜(２０１７)研究表明,经济发展

水平高的地区,征管集权反而降低了税务部门的努力程度,这主要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信息

化程度高,税务机关征税成本较低[１２].曹书军等(２００９)的研究则表明在不同税收优惠、财政依存度

条件下,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实际税负的影响也不同[１３].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从税收竞争、信息不对称等多角度分析了税收征管权集中对企业均衡税率的

影响,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研究对象选取单一.这些文献对税收竞争的考虑并未结合具体行业

特点,在样本的选取上,大多是以全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少量文献选取了工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
未对征管权集中影响服务业企业所得税的效应加以探讨.其二,缺乏对不同外部环境下影响异质性

的考量.现有文献在研究税收征管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时,大多仅停留在研究征管权集中对征管效率、
均衡税率的影响,并未深入探讨不同税收优惠条件、不同产业集聚环境下影响的异质性.其三,现有

文献仅单方面研究了税收征管权集中对企业均衡税率的影响,并未在同一框架下直接比较税收征管

权集中于中央和下放给地方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差异.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以服务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所得税由

中央、地方征管时的实际税负差异,并深入探讨不同外部经济环境下影响的异质性,得出更符合行业

特点的结论,避免只关注整体效果而导致政策实施“一刀切”的局限;第二,本文首次关注到２００８年的

企业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借助此次政策调整的契机,验证企业所得税征管在服务业实行地方分权是

否有效率,突破了现有文献对企业所得税征管权限一直在向中央集中的认定,为研究企业所得税征管

制度对实际税负的影响提供新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

在我国长期以来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晋升锦标赛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出于对有限的流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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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有以资本税为主要工具进行税收竞争的动机.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税务总局在各地分

设国税局和地税局两个平行机构,分别对各自收益权限内的税种进行征管.国税局由上级国税局垂

直领导,受地方政府的影响较小,而地税局则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税务局共同领导、以地方政府为主

的双重领导体制,其官员的考核、晋升都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更易受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下文的

分析以地税部门作为地方政府的代理,与国税部门进行比较.
首先,从税收努力程度的角度看,地税部门存在为争夺流动资本而降低税收努力的动机.郭杰和

李涛(２００９)、付文林和耿强(２０１１)以及赵为民(２０１６)研究表明,营改增之前,地方政府在以营业税为

主体税种的服务业企业上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税收竞争趋势,原因在于服务业企业本身具有较强的地

方特性,税基流动性差,资本密集度小[１４][１５][１６];蒲艳萍和成肖(２０１７)指出,在绩效考核压力下,短视

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争夺投资规模大的工业企业[１７],对服务业企业并不存在提供更多税收优惠的动

机.然而,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和培育第三产业,使其逐步成为主导和接续产业

是未来产业升级的方向,服务业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日趋提高,我们很难再沿用之前有关

于地方政府重视工业企业而忽略第三产业发展的结论.此外,营业税与企业所得税还有一项重要区

别,即营业税是间接税,可以转嫁;企业所得税则不能或很难转嫁,相比于营业税的影响,企业所得税

实际税负的高低对资本流动性影响更大.由此可见,尽管应税主体都是服务业企业,但营业税不存在

税收竞争的研究结论并不能直接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地方政府为争夺资本或发展新产业而降低服务

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动机仍然存在.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后,服务业企业的主体税种在国税局缴

纳,增值税又实行抵扣制度,企业隐瞒经营情况少缴税款的难度增加,国税部门的征税人员也可以通

过增值税的纳税情况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为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提供信息.换言之,营改增实施

之后,国税部门与地税部门在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征管方面享有同等信息,地税部门不再具有信息优

势.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说１:

H１:营改增实施之后,相比于地税部门征管,由国税部门征管的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更高.
但是,应当明确税收竞争的力度会受到其他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的影响,进而导致税收征管

权集中在不同区域影响不同.换言之,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争夺流动资本的竞争手段,在不同的地

区运用力度并不一样,当地方政府有其他的竞争手段用来吸引资本时,税收竞争的力度就会相应减

弱,从而弱化中央和地方政府税收征管执法的差异.除了实际税负水平,空间集聚程度亦是影响企业

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会综合考虑地区实际税负和空间集聚程度来决定是否进入该地区.邵明

伟(２０１５)指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最早将税收竞争与集聚经济结合在一起,通过集聚租金来解释区域

税负差异下企业的“锁定效应”,即企业空间集聚在一定区域内会降低公司对税收竞争的敏感性,由此

产生的集聚租金将提升企业承受税负的能力[１８].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说２:

H２:空间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国税与地税征管的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不存在显著差

异,空间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差异显著.
除税收竞争之外,财政支出也是地方政府争夺流动资本、创造政绩的重要竞争工具,支出竞争需

要财力支持,而税收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税收竞争的力度还会受到地方财力的限制.
出于满足地方财力的需要,税收竞争不会无限逐底,尤其是对已享有税收优惠的企业.曹书军等

(２００９)研究表明,当企业享受优惠税率时,地方政府为满足财政收入需求,不会为其提供更多优惠空

间,企业实际税负会向名义税负靠近,出现“税率锁定”[１３].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说３:

H３:在非税收优惠区域内,中央和地方征管时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存在明显差异,而在

税收优惠区内,中央和地方征管时企业实际税负不存在明显差异.
地方政府税收征管行为不仅存在空间上的异质性,也会受到企业规模等因素影响而存在企业上

的异质性.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完善的会计制度,信息披露情况较好,税务机关的监督管理成

本较低,中央政府对该类企业实施监管的难度较小,不易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而对地方政府而

言,规模较大的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以及政府政绩都具有明显的支撑作用,地方政府更愿意为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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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以吸引这部分企业留在当地.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说４:

H４:规模较大的服务业企业,中央征管时所得税负显著高于地方征管时,规模较小的企业,征管

权集中对所得税实际税负无显著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税发[２００８]１２０号«关于调整新增企业所得税征管范

围问题的通知»,提出为进一步提高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新增企业所得税纳

税人中,主营业务缴纳增值税的企业的所得税由国税局征管;主营业务缴纳营业税的企业的所得税由

地税局征管;这次改革为以上假说的验证提供了契机:我们可以通过比较２００９年之后与２００９年之前

成立的营业税应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来估计税收征管权集中对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然

而要想准确地识别出征管权集中的影响,就需要保证两组样本之间除了征管机构不同外,其他与所得

税实际税负有关的变量均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常见的思路即采用反事实分析框架,比较样本企业受

到政策影响与未受政策影响时待考察变量的差异,得到个体的处理效应,在样本服从独立同分布假设

的条件下,取期望值以得到总体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effectonthetreated,ATT),从
而估计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其常用的方法是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实施步骤为:首先,选择影响

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因素作为协变量,采用Logit模型估计每一样本的倾向得分;其次,根据得到

的倾向得分为受到政策影响的处理组样本匹配其他特征均类似但未受政策影响的对照组样本;最后,
运用匹配后的样本计算分析,得出平均处理效应.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SM)涉及的变量有三类: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协变量.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即服务业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负etr.有关企业所得税税负的量度,参照

国内外文献的普遍做法,采用公司实际所得税率(etr)指标,即当期所得税费用与税前会计利润之比,
王延明(２００３)、曹越和易冰心(２０１７)、吴联生和李辰(２００７)和Siegfried(１９７４)的研究均指出,在企业

应税所得额难以获取的情况下,etr是衡量企业所得税负的较好替代[１９][２０][２１][２２].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新三板上市的服务业企业,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一研究样本特质的要求,选取营改增行业中的私

营企业为样本,采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年末合并财务报表数据,依照以下公式计算出样本企业的实际

税负etr１和etr２:

etr１＝(TE－DT)/(PTI＋DV＋IG) (１)

etr２＝TE/PTI (２)
式(１)和式(２)中,etr为企业实际所得税率,TE为所得税费用,PTI为税前会计利润,DT为递延

所得税费用,DV为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IG 为投资收益.etr１即当期发生的实际所得税与调整得

到的应纳税所得额之比,更能反映出企业承担的所得税实际税负情况.以上数据均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中新三板研究数据,由作者对公司基本信息和财务报表数据筛选、整理而得.

２．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征管权集中的政策虚拟变量(esdate),以企业注册成立日期来区分,注册年份

晚于或等于２００９的企业受到政策影响,所得税由地方政府征管,esdate＝１,是处理组;注册年份早于

２００９的企业未受政策影响,所得税由中央政府征管,esdate＝０,是对照组.依据２００１年企业所得税

改革政策,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之后成立的企业,所得税才由中央征管,同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最终

选取注册日期在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的企业,作为实证样本.

３．协变量

由于PSM 方法受到只能控制可观察的选择变量这一限制,应当尽可能将影响企业所得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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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的所有因素纳入匹配.参考Stichney和 McGee(１９８２)、Zimmerman(１９８３)有关企业税负影响因

素的研究[２３][２４],结合服务业的行业特点,综合考虑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偿债能力等因

素,选取企业注册资本(zczb)、企业总资产(zchj)、营业收入(yysr)、资产负债率(zcfzl)、总资产周转率

(zzczzl)、总资产净利率(zzcjjl)、应收账款周转率(yszkzzl)和每股收益(mgsy)作为协变量,并控制了

省份、行业以及财务报告期虚拟变量,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 Wind数据库新三板研究系统由作

者筛选、整理而得.通过PSM 计算每一企业的倾向得分,得到除政策虚拟变量不同,其他方面均类

似的可比企业,求得的平均处理效应可以反映政策实施对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于上海市国地税实质上是同一套人马,我们剔除注册地为上海的样本.同时剔除实际税负超

过１００％或小于０的异常样本,最终保留３６３８个观察值.将样本按照企业所得税由中央还是地方征

管分为控制组和处理组,对被解释变量和协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
　表１ 企业所得税由中央或地方征管时的样本均值差异

变量
中央征管企业所得税的样本(d＝０)

观察值 均值 标准误

地方征管企业所得税的样本(d＝１)

观察值 均值 标准误

均值差异的
显著性水平

etr１ ２３７７ １８．３１３９ ０．２８５９ １２６１ １６．０２２２ ０．４００４ ４．６８６５(∗∗∗)

etr２ ２３７７ １８．０７２４ ０．２４３５ １２６１ １６．６７２９ ０．３６２５ ３．２８４７(∗∗∗)

zczb ２３７７ ４．１０００ ０．１２８３ １２６１ ３．４８００ ０．１３４８ ３．０４４８(∗∗∗)

zchj ２３７７ １．８４４６ ０．１１４８ １２６１ １．３２３８ ０．０７８１ ３．１０８８(∗∗∗)

yysr ２３７５ １．５６８６ ０．１１７０ １２６１ １．２０４６ ０．１１１２ ２．０２４３(∗∗∗)

zcfzl ２３７７ ３６．７５４７ ０．４２６５ １２６１ ３２．９２１０ ０．５８８１ ５．２８４４(∗∗∗)

zzczzl ２３７７ １．１２５７ ０．０１８３ １２６１ １．２６３２ ０．０５８１ －２．７９３９(∗∗∗)

zzcjll ２３７７ ８．７０９８ ０．３３１４ １２６１ ５．５７１９ １．０１６０ ３．６１２３(∗∗∗)

yszkzzl ２３５６ １．７６３０ ０．８８６０ １２３７ ３．５５１８ ２．４１３０ －０．８３８５

mgsy ２３７７ ０．３４０８ ０．０１２７ １２６０ ０．３１０７ ０．０２７４ １．１３６９

　　注:(１)由于部分样本数据缺失,流动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每股收益的观察值少于３６３８;(２)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水平一
列中,数值为t统计量,括号内∗∗∗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etr１和etr２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以etr１衡量时,中央

征管企业所得税的服务业企业实际税负平均高出地方征管企业２．２９个百分点,以etr２衡量时则平均

高出１．３９个百分点,这初步说明了征管权集中会影响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协变量中,除应

收账款周转率和每股收益之外,两组样本的其他变量均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成立于２００９年之前和

之后的企业,在企业规模、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以及偿债能力方面都有系统性差异,传统的回归方法不

能得出准确的估计结果,需要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SM)获得可比企业之后才能进行政策效应

评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征管权集中对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

计算倾向得分的匹配方法有多种,具体何种情况下应当采用何种方法并无定论,一般的做法是,
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匹配,若得到相似的估计结果,则说明结果是稳健的.表２汇报了以etr１作为被

解释变量,分别采用 K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以及马氏匹配方法计算倾向

得分的回归结果:
根据表２结果,不同匹配方法下,处理组的平均实际税负几乎完全相同,控制组的略有差异,这是

由于不同的匹配方法会得到略有差异的样本,不同匹配方法所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接近,处于

－２４９３３％~－１．９６２４％之间,且在１％水平上显著.由此可以认为,税收征管权集中显著提高了服

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中央征管的企业实际税负比地方征管的企业平均高出约１３．６７％,绝对数

相差２．２％,假说 H１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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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企业所得税征管政策调整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处理组

均值 样本数

控制组

均值 样本数
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

K近邻匹配(K＝１) １６．０９９３ １２２６ １８．０６１７ ２３４７ －１．９６２４∗∗∗(－２．６２)

K近邻匹配(K＝４) １６．０９９３ １２２６ １８．４７２７ ２３４７ －２．３７３４∗∗∗(－４．１３)

半径匹配 １６．１１２５ １２２４ １８．３２９２ ２３４７ －２．２１６７∗∗∗(－４．２６)

核匹配 １６．０９９３ １２２６ １８．３１２９ ２３４７ －２．２１３６∗∗∗(－４．３０)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１６．０９９３ １２２６ １８．５９２５ ２３４７ －２．４９３３∗∗∗(－３．３３)

马氏匹配 １６．０８４９ １２３６ １８．０５６０ ２３５６ －１．９７１１∗∗∗(－３．７４)

　　注: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一列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均值之差,即平均处理效应(ATT),括号内为t统计量,∗∗∗ 表示在１％水平上
显著.

　表３ 匹配前后变量标准化偏差及两组间差异情况

变量
匹配前(U)
匹配后(M)

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化偏差(％)

％ 绝对值

t检验

t p＞|t|

zczb
U ３．４ ４．１ －１１．７
M ３．４ ３．４ －０．５

９６．１
－３．１７ ０．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８９２

zchj
U １．２９７３ １．８３３５ －１２．３
M １．３００１ １．３０８０ －０．２

９８．５
－３．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９３５

yysr
U １．２２２９ １．５７６１ －７．２
M １．１５２２ １．１８７１ －０．７

９０．１
－１．９３ ０．０５３
－０．３０ ０．７６４

zcfzl
U ３２．８９７ ３６．８１８ －１８．８
M ３２．９２６ ３３．１０３ －０．９

９５．５
－５．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８３１

zzczzl
U １．２７１７ １．１３２１ ８．７
M １．１８０７ １．２３４６ －３．５

６０．１
２．８０ ０．００５
－１．２３ ０．２１８

zzcjll
U ５．７５６９ ８．７４０１ －１０．７
M ６．６２７ ８．０５９３ －５．１

５２．０
－３．１４ ０．００１
－１．４２ ０．１５４

yszkzzl
U ３５６．０４ １７６．３６ ２．７
M ３５３．０７ ２５９．８２ １．４

４８．１
０．８４ ０．４０１
０．３１ ０．７５３

mgsy
U ０．３１５０ ０．３４２３ －３．３
M ０．３０４６ ０．３３５１ －３．７

－１２．０
－１．０２ ０．３０８
－１．０２ ０．３１０

　　在使用PSM 法之前须考察各种匹配方法是否满足假定前提.限于篇幅,我们仅以核匹配为例

汇报可忽略性假定和重叠假定的检验结果:匹配后(M)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bias)均小于１０％,
且t检验结果不能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对比匹配前(U)结果,大多数变量的

标准化偏差大幅缩小,每股收益的标准化偏差虽略有增加,但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图１更直观地显

示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图２通过柱形图显示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可以直观地看出,大多数观测值均在共同取值范

围之内(Onsupport),即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时仅会损失少量样本.经检验,其余五种匹配方法均通

过可忽略性假定与重叠假定检验,由此可以验证本文采用PSM 方法的恰当性.

２．基于地区空间集聚程度分组的检验

地区的空间集聚程度反映了企业可以获得的运输成本减少和规模报酬,因此,地区的人口密集程

度、产业集中程度等指标常常被用来刻画地区的空间集聚水平.参考大多数研究的做法并结合数据

的可获得性,选取区位熵指标来度量各省份的空间集聚水平.计算公式为:

E－index＝
qi/∑n

i＝１qi

Qi/∑n
i＝１Qi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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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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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式(３)中,qi是某一区域内部门i的度量指标,Qi是国家层面相应部门i的度量指标,选取某产业

的从业人员数作为度量指标来计算区位熵.具体地,用某省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数之和占该省三次

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之比,除以全国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之和占全国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之比,作
为该省份的区位熵.依据区位熵将全部样本分为空间集聚水平较高和较低的组,分别用PSM 法进

行匹配,估计出的平均处理效应如下表４:
根据表４结果,空间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中央和地方征管时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绝对数平均差

异在２％以内,中央征管时实际税负约为１６％,地方征管时约为１４．７％.空间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
中央和地方征管时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绝对数平均差异几乎达到３％,中央征管时实际税负约为

１８％,地方征管时约为１５．８％.由此可见,企业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对税收

负担的容忍度,从而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换言之,地区的空间集聚程度反映了企业能够获

取的集聚租金,集聚租金较高地区的税收竞争强度会弱于集聚租金较低地区,但无论如何,税收竞争

都是存在的.征管权集中时的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要显著高于地方分权征管时的实际税负,
且这种差异在空间集聚程度较低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假说 H２得以验证.
　表４ 按空间集聚程度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空间集聚程度较高

处理组

均值 样本数

控制组

均值 样本数

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

K近邻匹配(K＝１) １４．７４６９ ９０４ １６．０６６１ １６２９ －１．３１９２∗(－１．６７)

K近邻匹配(K＝４) １４．７４６９ ９０４ １６．６４９６ １６２９ －１．９０２７∗∗∗(－２．８０)

半径匹配 １４．７００３ ９０４ １６．６５００ １６２９ －１．９４９７∗∗∗(－３．１３)

核匹配 １４．７４６９ ９０４ １６．５３８１ １６２９ －１．７９１３∗∗∗(－２．８９)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１４．７４６９ ９０４ １６．８１２９ １６２９ －２．０６６１∗∗∗(－２．６２)

马氏匹配 １４．７２１２ ９０４ １６．３２３２ １６３２ －１．６０２０∗∗∗(－２．６３)

匹配方法

空间集聚程度较低

处理组

均值 样本数

控制组

均值 样本数

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

K近邻匹配(K＝１) １５．８００５ ４５９ １７．７６８４ ９１１ －１．９６７９∗(－１．７６)

K近邻匹配(K＝４) １５．８００５ ４５９ １８．９７７５ ９１１ －３．１７６９∗∗∗(－３．３１)

半径匹配 １５．８００５ ４５９ １８．８４４６ ９１１ －３．０４４１∗∗∗(－３．４０)

核匹配 １５．８００５ ４５９ １８．７３２１ ９１１ －２．９３１６∗∗∗(－３．３４)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１５．８００５ ４５９ １９．０４５６ ９１１ －３．２４５０∗∗∗(－２．９１)

马氏匹配 １５．６１６３ ４６１ １７．９９８２ ９１１ －２．３８１９∗∗∗(－２．７４)

　　注: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一列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均值之差,即平均处理效应(ATT);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
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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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基于企业是否享受法定税收优惠分组的检验

由于企业法定所得税率数据较难获取,根据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采用１５％优惠税率的政策,将
企业按照二级行业分类,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为税收优惠组,非高新技术企业的为非税收优惠组.剔

除异常值后,分别估计税收优惠组和非税收优惠组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如表５.
　表５ 按是否享受优惠税率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税收优惠组

处理组

均值 样本数

控制组

均值 样本数

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

K近邻匹配(K＝１) １１．９８１５ ９４６ １５．４５８８ １７８３ －３．４７７３∗∗∗(－４．２８)

K近邻匹配(K＝４) １１．９８１５ ９４６ １４．２８２４ １７８３ －２．３００９∗∗∗(－３．７７)
半径匹配 １１．９８９３ ９４６ １４．４５７５ １７８３ －２．４６８３∗∗∗(－４．３３)
核匹配 １１．９８１５ ９４６ １４．６３９９ １７８３ －２．６５８４∗∗∗(－４．７６)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１１．９８１５ ９４６ １４．４５３２ １７８３ －２．４７１７∗∗∗(－３．０４)

马氏匹配 １１．５９６９ ９３２ １４．９８１６ １７１０ －３．３８４７∗∗∗(－５．４６)

匹配方法

非税收优惠组

处理组

均值 样本数

控制组

均值 样本数

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

K近邻匹配(K＝１) ２１．３０６２ ５４７ ２２．６４３８ ９６７ －１．３３７６(－１．０９)

K近邻匹配(K＝４) ２１．３０６２ ５４７ ２２．０４２２ ９６７ －０．７３５９(－０．７６)

半径匹配 ２１．３３６９ ５４７ ２２．３２６９ ９６７ －０．９９００(－１．１４)

核匹配 ２１．３０６２ ５４７ ２３．２３７１ ９６７ －１．９３０９∗∗(－２．２２)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２１．３０６２ ５４７ ２３．５１２５ ９６７ －２．２０６２∗(－１．８０)
马氏匹配 ２１．２１９１ ５４９ ２３．７５３８ ９７５ －２．５３４７∗∗∗(－２．９３)

　　注: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一列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均值之差,即平均处理效应(ATT);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
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原本就享受优惠税率的企业,在由地方征管时,实际税负比中央征管时绝对数显著降低３％左

右,其实际所得税负只有约１１％.而原本不享受优惠税率的企业,征管权集中对其实际所得税负反

而不具有显著影响,由地方征管时,平均实际所得税负约为２１％,由中央征管时则约为２２％,说明“税
率锁定”的假设在这里不成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考虑到征税的成本效益问题:对于享受优

惠税率的企业,即使做到应收尽收,能够实际入库的税款也不多,相比之下,对正常税率的企业付出同

样的征税努力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满足财政收入需求.此外,享受优惠税率的企业大多为国家倡导

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更易受到地方政府青睐,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受益者.

４．基于企业规模分组的检验

为了验证征管权集中对不同规模企业影响的异质性,按照企业的注册资本规模分组,剔除异常值

后,分别估计两组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如表６.
根据表６结果,由地方征管时,大公司的平均所得税实际税负约为１６．８％,中央征管时则约为

１９％,征管权集中显著提高了大公司的所得税实际税负.而对于小公司,无论由中央还是地方征管,
其所得税实际税负均为１３％左右,远低于２５％的法定税率,并且征管权集中对实际税负无显著影响,
即使考虑到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对这部分企业的征管力度也存在明显欠缺.由此可

见,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易受到地方政府青睐,成为其争夺资本的对象,假说 H４得证.
(五)稳健性检验

由于无法获取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数据,对于企业实际税负etr只能采取间接估算的方法,因
此,对etr计算公式的选择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相比于经过会计调整的计算公式,反映企业所得税

实际税负更为简单明了的指标即直接计算企业发生的所得税费用占税前会计利润的比重,记为etr２,
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etr２,再次运用PSM 方法计算倾向得分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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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按企业注册资本规模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大公司

处理组

均值 样本数

控制组

均值 样本数

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

K近邻匹配(K＝１) １６．８３２８ ６５３ １９．２７５０ １５２１ －２．４４２３∗∗∗(－２．６７)

K近邻匹配(K＝４) １６．８３２７ ６５３ １９．１４３４ １５２１ －２．３１０８∗∗∗(－３．２５)

半径匹配 １６．８４０６ ６５３ １８．７７３２ １５２１ －１．９３２６∗∗∗(－２．９３)

核匹配 １６．８３２７ ６５３ １８．６２１９ １５２１ －１．７８９２∗∗∗(－２．７５)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１６．８３２７ ６５３ １９．０６７２ １５２１ －２．２３４５∗∗∗(－２．４４)

马氏匹配 １６．７５２４ ６５５ １８．３８５９ １５２２ －１．６３３５∗∗(－２．２２)

匹配方法

小公司

处理组

均值 样本数

控制组

均值 样本数

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

K近邻匹配(K＝１) １３．０９０２ ５０６ １３．７９６４ ６６７ －０．７０６２(－０．５２)

K近邻匹配(K＝４) １３．０９０２ ５０６ １４．１５１８ ６６７ －１．０６１６(－０．８９)

半径匹配 １３．０４８２ ５０６ １３．５１７３ ６６７ －０．４６９１(－０．４２)

核匹配 １３．０９０２ ５０６ １３．７７０２ ６６７ －０．６７９９(－０．６３)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１３．０９０２ ５０６ １３．９８５４ ６６７ －０．８９５２(－０．６６)

马氏匹配 １３．１０４４ ５０９ １４．０８２６ ６８０ －０．９７１２(－１．０１)

　　注: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一列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均值之差,即平均处理效应(ATT);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
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表７ 企业所得税征管政策调整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处理组

均值 样本数

控制组

均值 样本数
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

K近邻匹配(K＝１) １６．６６４７ １２３４ １８．１３６９ ２３５４ －１．４７２２∗∗∗(－２．４６)

K近邻匹配(K＝４) １６．６６４７ １２３４ １８．５３０８ ２３５４ －１．８６６０∗∗∗(－３．７３)

半径匹配 １６．７２０６ １２３４ １８．３５２２ ２３５４ －１．６３１７∗∗∗(－３．５２)

核匹配 １６．６６４７ １２３４ １８．４０５９ ２３５４ －１．７４１１∗∗∗(－３．８３)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１６．６６４７ １２３４ １８．７０４４ ２３５４ －２．０３９６∗∗∗(－３．４０)

马氏匹配 １６．６９４８ １２３６ １８．０１６０ ２３５６ －１．３２１２∗∗∗(－２．８８)

　　注:差异值及显著性水平一列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均值之差,即平均处理效应(ATT);括号内为t统计量,∗∗∗表示在１％水平上
显著.

　　根据表７结果,用etr２衡量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征管权集中的平均处理

效应仍然显著,由中央征管的企业实际税负比由地方征管的企业高出８．８３％~１２．２４％,绝对数值之

差介于１．４７％~２．０４％之间.同样地,我们对核匹配方法进行可忽略性假定和重叠假定的检验:
表中结果显示匹配后(M)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bias)均小于１０％,并且t检验结果不能拒

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与etr１作为结果变量的检验结果一致.各变量的标准化

偏差如图３所示.
图４显示了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大多数观测值均在共同取值范围之内(Onsupport),即在

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时仅会损失少量样本,再次印证了本文采用PSM 方法的恰当性,也说明了实验结

果的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第一,中央征管时服务业企业平均所得税实际税负比地方征管时显著高出１３．６７％,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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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 匹配前后变量标准化偏差及两组间差异情况

变量
匹配前(U)
匹配后(M)

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化偏差(％)

％ 绝对值

t检验

t p＞|t|

zczb
U ３．４ ４．１ －１１．７
M ３．４ ３．４ －０．３

９７．３
－３．１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９２６

zchj
U １．２９７３ １．８３３５ －１２．３
M １．３００１ １．３０４１ －０．１

９９．２
－３．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９６４

yysr
U １．２２２９ １．５７６１ －７．２
M １．１５２２ １．１８４４ －０．７

９０．９
－１．９３ ０．０５３
－０．２８ ０．７８１

zcfzl
U ３２．８９７ ３６．８１８ －１８．８
M ３２．９２６ ３３．１２８ －１．０

９４．８
－５．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４ ０．８０７

zzczzl
U １．２７１７ １．１３２１ ８．７
M １．１８０７ １．２３６４ －３．５

６０．１
２．８０ ０．００５
－１．２３ ０．２１８

zzcjll
U ５．７５６９ ８．７４０１ －１０．７
M ６．６２７ ８．０３９３ －５．１

５２．７
－３．４１ ０．００１
－１．４０ ０．１６０

yszkzzl
U ３５６．０４ １７６．３６ ２．７
M ３５３．０７ ２７６．０８ １．１

５７．２
０．８４ ０．４０１
０．２６ ０．７９９

mgsy
U ０．３１５０ ０．３４２３ －３．３
M ０．３０４６ ０．３３７６ －４．０

－２１．１
－１．０２ ０．３０８
－１．０９ ０．２７５

-20 -10 0 10
Standardized % bias across covariates

Unmatched
Matched

图３　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0 .2 .4 .6 .8 1
Propensity Score

Untreated: Off support Treated: On support

图４　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对数值差达到２．２％;第二,外部经济环境会影响到征管权集中影响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平

均处理效应,空间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政策调整的影响更强;第三,企业是否享受税收优惠也会影响

征管权集中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原本享受优惠税率的企业,征管权集中使其实际税负提升更多,反
之则无显著影响;第四,政策效应还与企业规模有关,征管权集中使得大公司的实际税负明显提升,对
小公司并无显著影响,且小公司的实际税负在中央或地方征管时都远低于法定税率.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并结合营改增政策和最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给出如下政策建议:其一,
从税收征管效率角度看,征管权集中确实能够显著提高服务业企业所得税征管效率,应当成为征管制

度改革的方向,同时应加强对地方征管企业的稽查力度,建立完善电子化征收系统,保证税款及时、足
额入库,避免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引起的企业所得税流失;其二,从税负公平角度看,税收征管权集中会

显著影响企业税负,处同一名义税率下的企业,实际税负也可能大相径庭,因此需要保证征税的公开

公正,尤其是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管理,减少差异化征税的空间;其三,税收征管权集中会显著提升

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因此应当适时降低法定税率,并结合不同地区的外部经济环境、不同企业规模、
税收优惠的情况,因事制宜地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其四,营改增政策规定２０１６年５月之后成立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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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得税全部由中央征管,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直接将省级和省级以下的国地税合并,更是

企业所得税征管权的集中的表现,根据本文研究结论,这将显著提高新设立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负,
对空间集聚度较低地区、不享受优惠税率的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应考虑出台

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避免新老企业之间税负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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